
無房屋證明文件遷徙登記單獨立戶申請書 

 

申請人               等     人於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起實

際居住於本轄         村(里)   鄰        路(街)   段   巷 

    弄     號   樓之   ，與房屋所有權人為         關係，

因無法提出該房屋所有權之證明文件，請貴所依居住事實查報憑

據以辦理  □遷徙登記  □分戶登記  □初設戶籍登記    創立

新戶。 

此   致 

 

               戶政事務所 

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電    話： 

 

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電    話： 

 
*本所將透過電話通知到所辦理。 
 

 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

 


